
 

证券代码：603330            证券简称：天洋新材           公告编号：2024-049 

天洋新材（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暨权益

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协议转让部分股份，不触及要约收

购。 

 本次权益变动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哲龙，与李明健、朴艺峰、李顺玉、朴艺红为一

致行动人。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哲龙，持有天洋新材（上

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洋新材”或“公司”）股份114,248,393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26.4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哲龙与一致行动人李明健、朴艺峰、

李顺玉、朴艺红合计持有天洋新材股份178,056,9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1.15%。本次

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哲龙，持有天洋新材股份114,248,393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26.4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哲龙与一致行动人李明健、朴艺

峰、李顺玉、朴艺红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52,096,5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5.15%。 

 本次权益变动前，珠海市横琴财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东汇鑫2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未持有公司股份。本次权益变动后，珠海市横琴财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东汇

鑫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持有公司25,960,419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6.00%，将成为公司

持股5%以上的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手续，相关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2024 年 7月 10 日，天洋新材控股股东李哲龙先生之一致行动人李明健先生与珠海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市横琴财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东汇鑫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李明健先生向珠海市横琴财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东汇鑫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5.00

元/股的价格协议转让其持有天洋新材的 25,960,419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6.00%，转让

总价款为人民币 129,802,095 元。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哲龙，与李明健、朴艺峰、李顺玉、朴艺红为一致行动

人。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哲龙，持有天洋新材股份114,248,39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6.4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哲龙与一致行动人李明健、朴

艺峰、李顺玉、朴艺红合计持有天洋新材股份178,056,9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1.15%。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哲龙，持有天洋新材股份114,248,393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26.4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哲龙与一致行动人李明健、朴艺

峰、李顺玉、朴艺红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52,096,5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5.15%。 

本次权益变动前，珠海市横琴财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东汇鑫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未持有公司股份。本次权益变动后，珠海市横琴财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东汇鑫2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持有公司25,960,419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6.00%，将成为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公司股东持有公司股份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股情况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李哲龙 114,248,393 26.41% 114,248,393 26.41% 

李明健 42,361,711 9.79% 16,401,292 3.79% 

朴艺峰 16,505,037 3.81% 16,505,037 3.81% 

李顺玉 4,517,145 1.04% 4,517,145 1.04% 

朴艺红 424,634 0.10% 424,634 0.10% 

李哲龙及一致行动人合

计 
178,056,920 41.15% 152,096,501 35.15% 

珠海市横琴财东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财东汇鑫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0 0.00% 25,960,419 6.00% 

合计 178,056,920 41.15% 178,056,920 41.15% 

 

二、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的基本信息 

      姓名：李明健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222401************ 

      住所：上海市嘉定区**** 

（二）转让方一致行动人基本信息 1 

姓名：李哲龙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222401************ 

      住所：上海市嘉定区**** 

（三）转让方一致行动人基本信息 2 

姓名：朴艺峰 

      性别：女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222401************ 

      住所：上海市普陀区**** 

（四）转让方一致行动人基本信息 3 

姓名：李顺玉 

      性别：女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222401************ 



 

      住所：吉林省延吉市**** 

（五）转让方一致行动人基本信息 4 

姓名：朴艺红 

      性别：女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222401************ 

      住所：江苏省昆山市**** 

      （六）受让方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珠海市横琴财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东汇鑫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成立日期：2019 年 08月 20日  

法定代表人： 胡天翔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公司住所：珠海市横琴新区琴政路 589 号 15 栋 1901 房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3MCRA5E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2019年 08月 20日至无固定期限  

主要股东名称： 胡天翔（持股 30%）、席方远（持股 20%）、邢贺（持股 20%）、

史殿术（持股 15%）、李伟（持股 15%）。 

三、协议转让主要内容 

本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由以下双方于 2024 年 7 月 10 日在上海市签

订：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125163569-c3408023443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125163569-c3408023443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986112008-c3408023443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206347592-c3408023443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832188136-c3408023443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352998556-c3408023443


 

（一）协议双方 

甲方（转让方）：李明健 

身份证号码：222401************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  

银行账户：622260******** 

开户行：交通银行******** 

 

乙方（受让方）： 珠海市横琴财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财东汇鑫 2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3MCRA5E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琴政路 589 号 15 栋 1901 房 

 

鉴于： 

1、天洋新材（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洋新材”、“上市公司”）系一

家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其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

总股本 432,673,649 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10000734568586N，股票代码 603330。 

2、甲方为天洋新材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截至本协议签署日，直接持有天洋新

材 42,361,711 股股份，占天洋新材股本总数的 9.79%。 

3、甲方拟将其持有的天洋新材股份中的 25,960,419 股股份（占天洋新材总股本的

6.00%）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该等股份。基于上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甲、乙双方达成以下协议，以资共同遵守： 

（二）标的股份 

2.1 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天洋新材股份中的 25,960,419 股股份（占天洋新材总股本

的 6.00%）转让给乙方。 

2.2 甲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将标的股份转让给乙方；乙方亦同意按照

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受让标的股份。 

（三）股份转让款 

3.1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本次标的股份转让单价为 5 元/股，共计股份转让价款

为人民币 129,802,095 元（大写：壹亿贰仟玖佰捌拾万贰仟零玖拾伍元），乙方将以现金

方式支付至甲方或甲方书面指定的银行账户。 



 

3.2 甲、乙双方确认，上述股份转让款系乙方受让标的股份支付的全部对价，不再因

本协议签署后标的股份市场价格变化而进行调整。  

（四）付款安排 

甲、乙双方确认并同意按照以下进度分期支付股份转让款： 

4.1 本协议签署且上市公司披露本次协议转让相关公告，取得上交所出具的股份协议

转让确认意见书后 10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首期转让款人民币 60,000,000 元（大

写：陆仟万元），支付到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可分笔支付。 

4.2 乙方在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证登”)过户登记确认书之

后 20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剩余转让款合计人民币 69,802,095 元（大写：陆仟玖佰

捌拾万贰仟零玖拾伍元）， 支付到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可分笔支付。 

（五）标的股份的过户 

5.1 甲、乙双方同意，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共同向上交所提出就股份

转让出具确认意见的申请；自取得上交所就股份转让出具的协议转让确认意见之后，且

在甲方收到乙方首期转让款 60,000,000 元之后 3 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应共同向登记

结算公司申请办理股份转让的过户登记手续，甲方督促上市公司及时公告上述事项。 

5.2 甲、乙双方应按时提交办理标的股份过户所需的全部文件。 

5.3 标的股份过户手续办理完毕后，乙方将成为标的股份的所有权人并记入上市公司

的股东名册。标的股份登记过户至乙方证券账户之日视为标的股份交割日。 

5.4 本次股份转让过程涉及的各项税费由甲、乙双方根据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各自独

立承担。 

（六）过渡期安排 

6.1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标的股份交割日之间的期间为过渡期。 

6.2 在过渡期内，如遇上市公司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标的股份数量应作相应

调整，标的股份除权所对应的新增股份应一并转让给乙方，且本次股份转让总价不做调

整。 

6.3 在过渡期内，如上市公司实施现金分红，则标的股份对应的该部分现金分红继续

由甲方享有。 

（七）陈述与保证 

7.1 为本次股份转让之目的，甲方陈述、保证和承诺如下： 

（1）甲方具有签署并履行本协议完全合法的权利，同时甲方进行本次股份转让未违

反任何对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或承诺或其他对其适用的法律文件中的任何约定或规



 

定。 

（2）甲方保证将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和股份过户的需要，提供完成本次股份转让所需

要的应由其出具和/或提供的各种文件和资料。 

（3）甲方保证将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和股份过户的需要，要求上市公司提供完成本次

股份转让所需要的应由上市公司出具/或提供的各种文件和资料、办理相应的信息披露、

股份过户等手续，并负责按要求向上市公司签署为完成本次股份转让所必须的全部相关

文件。 

（4）截至本协议签订之日止，甲方保证在其所拥有的标的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等

权利负担或限制情形，过渡期内不新增质押，标的股份不涉及、也不存在任何正在进行

的、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案件或情形。    

（5）在过渡期内，甲方保证其不会就标的股份与任何第三人洽谈或签署股份转让交

易协议或意向等任何安排，不会将标的股份向任何第三方转让或设置任何第三方权益。 

（6）甲方保证其将积极履行本协议的约定，尽快办理股份过户所必须的审核程序和

登记手续，确保乙方依据本协议的约定合法取得标的股份。 

7.2 为本次股份转让之目的，乙方陈述、保证和承诺如下： 

（1）乙方拥有签署并履行本协议的完全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已完成签

署本协议所需的一切批准和同意文件，不会因其他因素而使本协议的签署和履行受到阻

碍，同时乙方进行本次股份转让未违反任何对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或承诺或其他对

其适用的法律文件中的任何约定或规定。 

（2）乙方保证将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和股份过户的需要，提供完成本次股份受让所需

要的应由其出具和/或提供的各种文件和资料。 

（3）乙方保证本次交易的资金均来自受让人的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资金来源合法。 

（4）乙方保证按照本协议约定的金额、时间和条件向甲方支付股份转让价款。 

（5）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乙方作为上市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应当按照《上市

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等减持规则合法合规进行股份减持；同时，乙方应当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相关规定，及时通知并配合上市公司履行包括但不限于其所持上

市公司股份变动等信息披露工作。 

（6）乙方作为私募投资基金，保证已按照私募投资基金相关规定履行了私募投资基

金备案，合法存续。 

（八）保密条款 

8.1 协议双方对本协议事项，包括协议条款内容以及在履行本协议的过程中 



 

所知悉的本协议另一方的任何信息、文件、数据等全部资料（以下统称为“保密信息”）应

当保密，除向其聘请的专业机构披露（该等专业机构应签署相应保密协议，并承担保密

义务），或应政府有关主管部门要求披露，或依法律、法规以及上市公司股票上市所在交

易所之上市规则的规定应当披露的外，均不得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使双方以及参与

本协议的人员或专业顾问等有知情权的人员以外的第三方知晓该等保密信息，该等信息

成为公开信息除外。 

8.2 协议双方应保证，在本协议相关内容公开披露前，双方及其关联方、内幕信息知

情人不得买卖或指使他人买卖标的公司的股票。 

（九）违约责任 

9.1 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或拒不履行其在本协议中的陈述、承诺、义务或责任，即构

成违约行为。 

9.2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应依本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致使

其他方承担任何费用、责任或蒙受任何直接经济损失的，违约方应就上述任何费用、责

任或经济损失赔偿守约方，并应承担守约方为实现权利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

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等）。 

9.4 甲方未按本协议约定的时间办理交割标的股份的手续或迟延配合办理标的股份

变更登记手续的（经乙方书面同意延迟的除外），每逾期一日，乙方有权要求甲方以乙方

已经支付款项并按照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标准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如非由甲方的原

因造成延期，则其不承担违约责任。 

9.5 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的时间支付股份转让价款，每逾期一日，甲方有权要求乙方

以乙方应付未付款项并按照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十）法律适用及争议的解决 

10.1 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并根据其进行解释，该等法律应适用于本协

议及任何因本协议而产生或者与本协议相关的争议。 

10.2 任何因本协议而产生或者与本协议相关的争议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予以解决；

如无法协商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上海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费用由败诉方承担；

在仲裁过程中除了正在仲裁的部分外，本协议的其他条款继续履行。 

（十一）其他 

11.1 甲、乙双方均充分知晓并理解本协议中全部条款的实质含义和其法律意义，并

基于此种理解签署本协议。所有段落的标题只是为了方便的目的，并不影响本协议内容



 

的意思或解释。 

11.2 若本协议内的任何一项或多项约定于任何方面在适用法律上被视为无效、不合

法或不能执行，本协议内的其余约定的有效性、合法性及可执行性将不受任何影响或其

效力将不被削弱。 

11.3 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协议双方另行议定，并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

不一致的，以补充协议为准。 

11.4 本协议经协议双方签署后生效，并取代全部或部分双方之间就本协议项下所述

事项已达成的任何意向、备忘（如有）。本协议一式五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其余用

于留档及上报审核、备案，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1.5 本协议签署后即具有法律约束力，任何一方均不得随意修改或变更，但经协议

双方协商一致可以修改或变更本协议。 

11.6 本协议可因以下任一原因而解除、终止：（1）经协商一致并以书面形式解除本

协议；（2）因法律及政策环境的变化致使本协议失去其履行的可能或履行已无意义；（3）

因不可抗力或者双方以外的其他原因致使本协议不可履行，且经本协议双方书面确认后

终止。 

11.7 本协议双方已于本协议文首书明之日适当签署本协议，以昭信守。 

四、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不存在违反《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按规定编制并披露了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

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3、本次权益变动尚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手续，相关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份转让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洋新材（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 07 月 11 日 


